
藝術翻轉 
 

與在地實踐學院 
培 養 藝 術 創 意 管 理 人 才 



  

  

 

 ＊入學不分系且不需參加大學術

科考試 

＊選修學程跨越藝術學院三系以

及他院他系，適性學習的空間 

＊畢業前即有與就業接軌的機會    

實習課程 

業師講座 

移地教學 

產業參訪 

 

 



  各  學  程  之  科  目  規  劃 

一、院基礎學程（須修畢２１學分） 

提供基礎策展所需的知識與基本能力 

每課群中選修至少一門。 

課群一：人文基礎 

課群二：社會科學基礎 

課群三：藝術基礎 

課群四：創意與潛能開發 

課群五：展演與行銷應用能力 

課群六：東台灣文化認識與保存 



  

  

二、院核心學程（須修畢２１學分） 

科目包含 

企劃理論與應用 

財務與會計 

展覽策畫與實務／藝術活動策畫與行政（二選一） 

藝文節慶與活動策畫／兒童音樂劇製作／創意戲曲製作（三選一） 

創意產業專案管理 

專案管理實務（一） 

專案管理實務（二） 

共七門必修課程 



  

  

三、院專業選修學程（依選修學程之不同，須修畢２１學分～２４學分） 

 

１．院跨領域學程之「東台灣石藝人才培訓學程」（２４學分） 

２．院跨領域學程之「數位影音與科技藝術學程」（２４學分） 

３．藝術與設計合作人才培訓學程（２１學分） 

        提供３０學分藝術與設計領域的專業課程 

４．音樂合作人才培育學程（２１學分） 

        提供３０學分音樂領域的專業課程 

５．藝術創意產業合作人才培育學程（２１學分） 

        提供３０學分藝術創意產業領域的專業課程 

 


